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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9-082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14日以邮件结合微信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20日在深

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东座1812-1816号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

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长李年生、

董事陈士、张堂容、谢香芝、独立董事陈俊发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李年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副总裁卿北军及杨桦、财务

总监夏明华现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之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及《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届满，部分激励对象的第一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成就。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7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112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1241%，董事会同意为前述激励对象办

理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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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之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事务所对本议案均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及《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未

完成个人或子公司团队业绩考核目标而未能满足第一期解锁条件，董事会决定对

共计10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929.6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

购注销。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

注销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事务所对本议案均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公司业绩对赌方对公司补偿股份的议案》。 

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公司北京亿万无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亿万无线”）存在减值补偿，北京鼎盛意轩网络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

盛意轩”）、北京万象新动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象新动”）存在业绩

补偿。 

根据公司与业绩对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协议等相

关协议的规定并经协商，董事会同意上述三家标的公司的业绩对赌方以股份方式

对公司进行补偿。其中，对亿万无线原股东方敏、廖锦添、马瑞锋持有的合计

8,917,197股股票，鼎盛意轩原股东苏军持有的3,051,398股股票，万象新动原股东

易平川、余江县万象新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合计199,164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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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12,167,759股股票由公司以1元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

注销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业绩对赌方对公司补偿股份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重大资产重组标

的公司业绩对赌方对公司补偿股份事宜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 支付对价； 

3. 签署、修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如有)； 

4. 办理相关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注销事宜； 

5. 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和备案

手续； 

6. 办理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实施完

毕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日上光电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日上光电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协议》约定，因深圳日上

光电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该非经常性损益不包含计

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贴）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低于 6,300 万元（当

年应摊销的员工股权激励费用扣除前），差额部分由新疆天天向上股权投资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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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伙）、唐伟、方志明、冯华、杨子明、梁俊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

补偿，且业绩补偿义务人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现金补偿计算方式为：2018 年度应补偿金额=2018 年承诺净利润-2018 年实

际净利润=170,145,338.57（元）。 

综上，唐伟等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向万润科技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170,145,338.57 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日上

光电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因业绩补偿义务人唐伟曾任公司副董事长及副总裁，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

次业绩补偿构成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19年7月9日15：30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东座1812-1816号会议室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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